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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章　 通　 　 则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１. １. １　 适用范围

１. １. １. １　 «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船舶法定检验暂行规则»
(以下简称“本法规”)适用于设有液化天然气(ＬＮＧ)围护系统和

加注系统ꎬ为他船加注 ＬＮＧ 燃料的国内航行船舶ꎮ
１. １. １. ２　 除本法规明确要求外ꎬ国内航行 ＬＮＧ 燃料加注海

船尚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以下简称本局)«国内航行海

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有关要求ꎻ内河航行 ＬＮＧ 燃料加注船尚

应满足本局«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
有关要求ꎮ

１. １. １. ３　 船舶应满足本局按规定的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

船级社«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船舶规范»的适用要求ꎮ
１. １. １. ４　 兼具为他船加注闪点大于 ６０℃(闭杯试验)船用燃

油和 ＬＮＧ 燃料的加注船ꎬ其货油区域应满足本局有关法规及本局

按规定的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船级社有关规范中关于油船的相

关规定ꎮ
１. １. １. ５　 船舶设计时应根据加注作业的水域环境条件ꎬ明确

ＬＮＧ 燃料加注船的作业限制条件ꎬ并在安全操作手册中说明ꎻ作
业限制条件应满足海事管理的有关规定ꎮ

１. １. ２　 等效

１. １. ２. １　 本局可准许在加注船上设置不同于本法规要求

的任何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ꎬ或其型式ꎬ或采用其他设施ꎬ但
应通过试验或其他方法确定这些装置、材料、设备或器具ꎬ或其

型式ꎬ或其他设施ꎬ至少与本法规所要求者具有同等效能和安全

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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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２. ２　 本局不允许用操作方法或程序替代本法规规定的

附件、材料、器具、仪器、设备的备件和型号ꎮ
１. １. ２. ３　 本法规各章所提及的等效ꎬ均应经本局批准ꎮ

１. １. ３　 操作限制

１. １. ３. １ 　 ＬＮＧ 燃料加注作业时ꎬ不应进行船用燃油加注和

其他船舶靠泊作业ꎮ
１. １. ３. ２　 对加注船进行补给时ꎬ不应同时进行加注作业ꎬ也

不得进行其他影响加注船安全作业的施工活动ꎮ
１. １. ３. ３　 加注船航行时ꎬ不应进行 ＬＮＧ 燃料加注作业ꎮ

１. １. ４　 加注船上应保存的资料

１. １. ４. １　 货物控制室应配有安全操作手册ꎬ且应根据设备和

程序的变更及时更新ꎮ
１. １. ４. ２　 安全操作手册应至少列出:
(１)补给、加注等操作程序及相关加注作业限制条件ꎬ包括加

注操作检查表ꎻ
(２)ＬＮＧ 各个设备检查和维护程序ꎻ
(３)对设备检查的方式和频率ꎻ对设备维修的操作过程ꎻ
(４)ＬＮＧ 的一般特性ꎮ
１. １. ４. ３　 加注作业有关的图纸和资料ꎬ主要包括:
(１)设备及管路的作业流程图和工序及仪表系统图ꎬ应涵盖

加注设备、ＬＮＧ 液货舱的所有的管路及设备ꎻ
(２)加注系统图ꎬ涵盖加注设备布置的详细图纸、加注设备图

纸、管路设计图纸(包括安装和绝热)、通风管、阀门及装置、压力

释放装置、膨胀节、通风、吹扫布置、蒸发气管理等ꎻ
(３)危险区域的划分图、危险区域的入口和通风布置ꎻ
(４)加注区域内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的布置清单ꎻ
(５)设备说明书应包括图纸和流程图ꎬ包含的安全要素有:使

用、维护、检查、校正以及维修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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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安全系统说明书、主动和被动防火系统说明书及紧急切

断布置说明书ꎬ应涵盖控制、监控和报警的列表ꎮ
１. １. ４. ４　 深冷防护和紧急排放的说明书ꎮ
１. １. ４. ５　 人员培训记录簿ꎮ
１. １. ４. ６　 应急响应计划ꎬ应包含加注作业风险评估结论ꎬ并

应包括必要的人员培训要求ꎮ

１. １. ５　 定义

除另有规定外ꎬ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附则

６“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和«内河散装运

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相关定义适用本法规ꎮ 本

法规定义如下:
１. １. ５. １　 加注船:系指设有 ＬＮＧ 围护系统和加注系统ꎬ用于

船用 ＬＮＧ 燃料加注的自航船舶ꎮ
１. １. ５. ２　 受注船:系指接受加注船所提供燃料加注服务的

船舶ꎮ
１. １. ５. ３　 加注系统:系指由驳运设备、增压装置 ( 如设

有) 、连接设备及相关管系等组成用于 ＬＮＧ 燃料加注的一套

系统ꎮ
１. １. ５. ４　 连接设备:系指连接加注船与受注船用于 ＬＮＧ 燃

料加注的设备ꎬ通常分为柔性连接设备和加注臂ꎮ
１. １. ５. ５　 柔性连接设备:系指由软管、软管操作设备(吊臂 /

托架)、加注接头及拉断阀等部件组成的连接设备ꎮ
１. １. ５. ６　 加注臂:系指由立柱、臂、旋转接头、紧急脱离装置、

加注接头及刚性管路等部件组成的连接设备ꎮ
１. １. ５. ７　 营业室:系指办理燃料加注手续的舱室ꎮ
１. １. ５. ８ 　 冷箱:系指连接于真空绝热 Ｃ 型独立液货舱外壳

结构上ꎬ用作液货舱液面以下进出液管路泄漏源(包括深冷阀件、
法兰、ＬＮＧ 泵等)的泄漏防护结构ꎮ

１. １. ５. ９　 ＥＳＤ:系指紧急切断ꎮ
３



第 ２ 节　 安 全 目 标

１. ２. １　 目标

１. ２. １. １　 本法规的目标是为加注船设计、建造、营运提供技

术标准ꎮ 在考虑到 ＬＮＧ 性质及加注船作业特点的情况下ꎬ规定了

这类船舶的设计和建造标准及其所应装配的设备ꎬ以便使其对船

舶、船员和环境所造成的危险减至最少ꎮ

１. ２. ２　 功能性要求

１. ２. ２. １ 　 为达成上述目标ꎬ加注船应具有但不限于以下

功能:
(１)可靠的结构和强度ꎻ
(２)防止易燃液体的泄漏和溢出ꎻ
(３)防止可燃气体的积聚ꎻ
(４)防止火灾和爆炸的发生ꎻ
(５)将火灾和爆炸抑制、控制和扑灭在可能波及的最小范

围内ꎻ
(６)减少低温和火灾造成的生命危险以及对船舶的破坏

危险ꎻ
(７)安全的系泊和靠泊ꎻ
(８)防止燃油或含油污水对环境的污染ꎻ
(９)减少人员错误操作带来的危险ꎮ

第 ３ 节　 检验和发证

１. ３. １　 一般要求

１. ３. １. １　 加注船的检验包括建造检验、定期检验和临时检

验等ꎮ
１. ３. １. ２　 对于加注船的检验程序、检验方式、检验种类、检验

间隔期、检验要求、检验后状况的维持、证书的签发以及证书的期

限和有效性ꎬ本章未规定者ꎬ应按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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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规则»或«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关

于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的有关规定执行ꎮ

１. ３. ２　 检验要求

１. ３. ２. １　 加注船的结构、设备、附件、布置和材料(不包括其

他法定证书要求检验项目)应经受下述检验:
(１)建造检验

建造检验时除满足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或«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关于散装

运输液化气体船舶的建造检验要求外ꎬ尚应进行下列项目检验:
①核查 ＬＮＧ 加注系统及设备的布置ꎻ
②ＬＮＧ 液货舱(包含鞍座)的安装和试验(如适用)ꎻ
③ＬＮＧ 液货舱的真空度检查(如适用)ꎻ
④ＬＮＧ 液货舱安全附件(安全装置、报警装置、压力释放阀

等)的检查ꎻ
⑤危险区域通风系统的安装和试验ꎻ
⑥加注系统的安装和试验ꎬ包括 ＬＮＧ 泵、连接设备、阀件和管

路等ꎻ
⑦补给系统的安装和试验ꎬ包括 ＬＮＧ 泵(如适用)、阀件和管

路等ꎻ
⑧ＥＳＤ 装置的安装和试验ꎻ
⑨气体探头的安装位置、数量ꎬ并进行气体探测报警系统的

试验ꎻ
⑩防爆设备或防点燃设备的确认和安全检查ꎻ
防火、灭火装置的安装与试验ꎻ
防雷、防静电、防杂散电流设施的检查ꎻ
确认可燃气体探测系统及可携式气体探测装置配备ꎻ
确认船上已配备下列所需文件:
ａ. 安全操作手册ꎻ
ｂ. 加注作业有关的图纸和资料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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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深冷防护和紧急排放的说明书ꎻ
ｄ. 人员培训记录簿ꎻ
ｅ. 加注船应急响应计划ꎮ
(２)年度检验

年度检验通常在加注或补给作业期间进行ꎬ因此ꎬＬＮＧ 液货

舱不需要进行除气ꎬ除非本法规另有专门要求ꎮ 通常不要求进入

液货舱和 /或惰性舱室处所进行检查ꎮ 年度检验时除满足本局

«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或«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

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关于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的年度检验

要求外ꎬ尚应进行下列项目检验:
①检查自上次检验以来气体装置运行记录ꎬ以确认系统过去

时间的性能并且评估操作过程中是否已显示出不正常状态ꎻ需考

虑液货舱气体蒸发率以及惰性气体消耗ꎮ
②检查液货泵舱、液货压缩机室及货物控制室ꎮ
③真空绝热 Ｃ 型独立液货舱(如适用)应进行下列检查:
ａ. 检查罐体的颜色、色带、字样、字色和标志图形是否满足要

求ꎻ检查罐体铭牌是否清晰、牢固可靠ꎬ内容是否齐全ꎻ
ｂ. 检查液货舱液位指示仪是否处于工作状态以及高液位报

警和高液位自动关闭系统是否处于满意状态ꎻ
ｃ. 检查液货舱压力释放阀的最大开启压力调定值ꎻ
ｄ. 检查液货舱压力、温度指示装置和所附连的报警装置是否

处于满意状态ꎻ
ｅ. 检查液货舱罐壳、外部管路以及阀门是否有剥蚀、腐蚀ꎬ或

刮伤、凹陷、变形、焊缝缺陷、外壳结霜、冒汗等现象ꎻ
ｆ. 目视检查液货舱罐外壳和高应力部分(包括焊接接缝)的完

整性ꎻ
ｇ. 确认液货舱安全操作程序(包括液货舱主阀的安全控制、

液位容积对照表、压力释放阀紧急隔离、加注预冷要求等)保存在

船上ꎻ
ｈ. 液货舱真空度检测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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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液货舱防爆装置外观检查ꎻ
ｊ. 液货舱与基座连接螺栓检查ꎮ
④检查手动应急关闭系统以及 ＬＮＧ 泵的自动关闭是否处于

满意状态ꎮ
⑤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是否处于满意状态(如适用)ꎮ
⑥检查 ＬＮＧ 泵运行及其泵池外观情况(如适用)ꎮ
⑦加注臂(如适用)应进行下列检查:
ａ. 检查加注臂的整体情况ꎻ
ｂ. 对加注臂上管路进行外观检查ꎻ
ｃ. 核查加注臂管路的密性ꎻ
ｄ. 紧急脱离系统的效用试验ꎻ
ｅ. 检查回转轴承的润滑、旋转接头的主密封、绝缘法兰的电阻

以及主驱动钢丝绳拉长的情况ꎮ
⑧柔性连接设备(如适用)应进行下列检查:
ａ. 检查加注软管的完整性ꎻ
ｂ. 确认加注软管无损坏、无缺陷ꎻ
ｃ. 进行压力试验ꎬ试验压力应加到 ＬＮＧ 泵的最大工作压力或

压力释放阀设定的压力ꎻ
ｄ. 检查加注软管法兰接头的完好、绝缘电阻的测定应处于满

意状态ꎻ
ｅ. 检查拉断阀的完好性ꎻ
ｆ. 检查软管端部接头的完好性ꎻ
ｇ. 检查软管吊架 /托架的完好性ꎮ
⑨检查人员保护设备、安全设备及急救设备ꎮ
⑩确认船上配有 １. ３. ２. １(１)中要求的安全操作手册等技

术文件ꎬ并核查有关文件记录ꎮ
ＬＮＧ 系统效用试验ꎬ并在进行 ＬＮＧ 加注或补给作业期间对

ＬＮＧ 管路和相关设备ꎬ如加注管路、ＬＮＧ 泵、ＬＮＧ 热交换器和加注

臂或加注软管进行目视检查ꎮ
(３)中间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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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检验时应确保安全设备和其他设备以及附属的泵和管系

完全符合本法规中适用的规定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ꎮ 中间检验

一般应在船舶已除气状态下进行ꎮ 中间检验时除满足本局«国内

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或«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

定检验技术规则»中关于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的中间检验要求

外ꎬ尚应进行下列项目检验:
①本法规 １. ３. ２. １(２)的检验项目ꎻ
②尽实际可行检查 ＬＮＧ 液货舱和处理管系ꎬ检查液氮(若

有)、压载、扫舱和透气管系ꎻ若管系检查有疑问ꎬ则需要进行压力

试验或厚度测量或两者都进行ꎻ
③检查透气管路的排水装置ꎻ
④确认液货管路及独立液货舱电气接地ꎻ
⑤检查安装在液货加注和补给管路、液货舱的压力测量系统

和相关报警ꎻ
⑥检查液货舱液位报警装置的电路(如适用时)的有效性ꎻ
⑦确认测量氧气含量的仪器和可携式气体探测设备的有效性

及适用性ꎻ
⑧应对 ＬＮＧ 加注控制系统进行试验ꎬ以验证该系统具有停止

ＬＮＧ 泵的功能ꎻ
⑨加注臂主驱动钢丝绳检查ꎬ如有损伤ꎬ应换新ꎮ
(４)换证检验

换证检验时应确保结构、设备、附件、布置和材料完全符合规

则中适用的规定ꎻ换证检验应在已除气、无油(兼具加注船用燃油

和 ＬＮＧ 的加注船)状态下和坞内 /上排时进行ꎮ 换证检验时除满

足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或«内河散装运输液化

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关于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的换

证检验要求外ꎬ尚应进行下列项目检验:
①本法规 １. ３. ２. １(３)的检验项目ꎮ
②真空绝热 Ｃ 型独立液货舱(如适用)应进行下列检查:
ａ. 液货舱连同其气、液相接管进行气密性试验ꎻ进行气密性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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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前ꎬ必须经舱内气体成分检测合格ꎬ否则严禁用空气作为试验

介质ꎻ
ｂ. 液货舱连同其气、液相接管进行压力试验ꎻ如果液货舱支

撑处的板、塔结构、支座和管子连接件以及甲板贯通处的密封装置

完好ꎬ且气体泄漏监测系统的工作情况满意ꎬ使用记录或检验情况

表明无任何运行不正常情况ꎬ验船师可决定不作压力试验ꎮ
③对所有直接与液货舱连通的阀和旋塞应打开检查ꎬ对连接

管应做内部检查(如实际可行)ꎮ
④对液货舱的压力释放阀应打开检查ꎬ对释放阀的调定值应

做校核(如适用时)ꎮ
⑤应进行无损检测作为液货舱检验的补充ꎬ应特别注意液货

舱外壳和高应力部分(包括验船师认为必要的焊接接缝)的完整

性ꎮ 下列部位应认为高应力部件:
ａ. 鞍座和与液货舱外壳连接根部ꎻ
ｂ. 管的连接端ꎮ
⑥应对液货泵、气体压缩机和气体增压器及其原动机进行检

修和对安全装置进行性能试验ꎮ 作为原动机的电动机的检修可予

免除①ꎮ
⑦对热交换器、受压容器和蒸发器应进行检修ꎬ对压力释放阀

应进行性能试验ꎮ 如无法对受压容器进行内部检查ꎬ应进行受压

容器的压力试验和压力释放阀的性能试验ꎮ
⑧加注臂应进行下列检查:
ａ. 全面彻底检查ꎬ特别进行旋转接头拆解检查ꎬ必要时更换零

部件或密封件ꎻ
ｂ. 全面检查加注臂的液相管和气相管ꎬ一般进行外观检查、

壁厚测定、耐压试验和泄漏试验ꎮ
(５)临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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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况可以是总体的或局部的检验ꎬ应在经过规定的调查

后有要求时进行此类检验ꎬ或在任何重大修理或更新时进行此类

检验ꎮ 此类检验时应确保必要的修理或更新ꎬ此种修理或更新的

材料和工艺应是完全合格的ꎬ使船舶适于出海航行ꎬ不会对船舶或

船上人员产生危险ꎮ

１. ３. ３　 证书的签发及签署

１. ３. ３. １　 符合本法规要求的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船ꎬ经建造

检验或换证检验后ꎬ应按照液化气体船签发相应的证书ꎬ并在其船

舶技术资料部分船舶类型补充说明中注明“ＬＮＧ 燃料加注船”ꎮ
１. ３. ３. ２　 船舶经年度检验、中间检验及与 ＬＮＧ 燃料加注相

关的临时检验合格后ꎬ应在适航证书记事栏 /签证栏中签署ꎮ

第 ４ 节　 船用产品检验

１. ４. １　 一般要求

１. ４. １. １　 除另有规定外ꎬ与 ＬＮＧ 加注系统有关的产品ꎬ如加

注软管、加注臂、拉断阀、快速接头、快速连接器、ＬＮＧ 热交换器、
ＬＮＧ 泵、再液化设备、ＢＯＧ 燃烧装置、ＢＯＧ 存储装置以及相关低温

阀件等ꎬ应满足本法规以及本局按规定的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国

船级社«液化天然气燃料加注船舶规范»的有关要求ꎬ且取得相应

的船用产品证书后方准许在船上安装或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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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章　 船 舶 布 置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２. １. １　 一般要求

２. １. １. １　 除本章明确规定外ꎬ船舶布置尚应满足本局«国际

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附则 ６“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

构造和设备规则”或«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中有关船舶布置的要求ꎮ
２. １. １. ２　 加注船应对货物围护系统、加注和补给系统进行合

适的布置ꎬ以确保将 ＬＮＧ 泄漏的危害降至最低ꎬ并提供安全通道

进行操作和检查ꎮ
２. １. １. ３　 应合理设计存在可燃气体释放源的处所ꎬ以防可燃

气体积聚ꎮ
２. １. １. ４　 对因 ＬＮＧ 泄漏可能造成低温损坏的船体结构ꎬ应

提供保护措施ꎮ
２. １. １. ５　 采取适当措施ꎬ防止舱面溢油污染周围水域ꎮ
２. １. １. ６　 加注船两侧应标识出“ＬＮＧ 加注船”的标记ꎬ该标

记应醒目可见ꎬ且能在夜间识别ꎮ

第 ２ 节　 处所位置和分隔

２. ２. １　 货物区域的分隔

２. ２. １. １ 　 对于兼具加注 ＬＮＧ 燃料和船用燃油的加注船ꎬ
ＬＮＧ 货舱处所与油舱之间应采用间距不小于 ９００ｍｍ 的隔离舱或

货油泵舱予以分隔ꎻ对于真空绝热 Ｃ 型 ＬＮＧ 货舱处所可用形成

Ａ￣６０ 级分隔的全焊接结构的单层气密舱壁予以分隔ꎮ

２. ２. ２　 油舱

２. ２. ２. １　 设有货油管系及其操作设备的干舷甲板区域ꎬ应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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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高度不小于 １００ｍｍ 的防止溢油蔓延的固定挡板ꎮ 挡板上应设

置适当数量的排水孔及堵孔塞ꎮ

２. ２. ３　 营业室

２. ２. ３. １　 就本法规而言ꎬ应将营业室视作服务处所ꎬ其布置

应满足关于服务处所的有关要求ꎮ

第 ３ 节　 通道的布置

２. ３. １　 与受注船之间的通道

２. ３. １. １　 加注船与受注船之间如设有供人员紧急情况下离

船的通道ꎬ该通道应尽可能远离货物区域ꎬ且不构成电气通路ꎮ

２. ３. ２　 干舷甲板安全通道

２. ３. ２. １　 在加注作业区域附近ꎬ沿干舷甲板的两舷应设置宽

度不小于 ８５０ｍｍ 的安全通道ꎬ通道上不应布置妨碍人员通行的设

备、管路等障碍物ꎬ但为作业需要临时布置的设备和管路除外ꎮ

第 ４ 节　 连接设备的布置

２. ４. １　 一般要求

２. ４. １. １　 连接设备应根据工作及复位状态尺寸、船舶尺度及

布置以及服务对象等情况进行合理布置ꎮ
２. ４. １. ２　 连接设备在满足加注作业需要的同时ꎬ应距离舷侧

有足够的距离ꎬ以避免船舶靠泊或加注作业过程中连接设备受损ꎮ

２. ４. ２　 柔性连接设备

２. ４. ２. １　 船舶连接设备为柔性连接设备时ꎬ加注软管应设有

不使用时的安全固定装置ꎬ能承受设计工况下恶劣气候变化ꎮ

２. ４. ３　 加注臂

２. ４. ３. １　 船舶连接设备为加注臂时ꎬ如加注臂成组布置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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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台加注臂工作时ꎬ应能保证相邻加注臂不相互干涉ꎻ加注臂在复

位状态时ꎬ相邻加注臂最外缘突出物之间的净距离应至少为

０. ６ｍꎮ
２. ４. ３. ２　 在作业状态时ꎬ加注臂与船上的其他设备、管路等

的净距离至少为 ０. ３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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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３ 章　 货物围护系统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３. １. １　 一般要求

３. １. １. １　 货物围护系统的设计寿命应不小于船舶的设计寿

命ꎮ 设计寿命应综合考虑围护系统绝热寿命、附带测试装置和仪

表寿命等ꎬ如附带测试装置和仪表寿命与围护系统设计寿命不协

调ꎬ应保证其可更换ꎮ
３. １. １. ２　 围护系统应对塑性变形、屈曲和疲劳失效模式进行

评估ꎮ 评估应满足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附则 ６
“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的有关要求ꎮ

３. １. ２　 真空绝热 Ｃ 型独立液货舱

３. １. ２. １ 　 对于真空绝热 Ｃ 型独立液货舱ꎬ当最高液面以下

有进出液开口时ꎬ其外壳应采用耐低温材料建造ꎬ如布置在围蔽处

所尚应设置冷箱ꎮ
３. １. ２. ２　 冷箱应为耐低温材料构造ꎬ具有一定强度且为气密

结构ꎬ并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ꎮ

３. １. ３　 装载极限

３. １. ３. １　 ＬＮＧ 液货舱装载极限应满足本局«国际航行海船

法定检验技术规则»附则 ６“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

备规则”第 １５ 章有关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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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４ 章　 加 注 系 统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４. １. １　 一般要求

４. １. １. １　 加注系统的设计应考虑以下要素:
(１)加注船和受注船之间的加注系统兼容性ꎬ如舱型、加注接

头等ꎻ
(２)加注船和受注船之间的安全系统兼容性ꎬ如 ＥＳＤ 系统等ꎻ
(３)船舶运动的影响ꎬ环境条件的影响ꎬ如船舶的相对运动、

风、浪、流等ꎻ
(４)加注作业操作程序ꎬ如惰化、置换、预冷、吹扫和除气等ꎻ
(５)加注开始、全负荷、补足操作的 ＬＮＧ 传输速度ꎻ
(６)ＬＮＧ 液货舱的压力、温度和液位控制ꎻ
(７)加注系统的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ꎮ
４. １. １. ２　 必要时ꎬ应对低温管路与其邻接的船体构件进行绝

热保护ꎬ以防止船体温度降低到船体材料的设计温度以下ꎮ 对预

计可能有液体泄漏的液体管路部位(如低温管路接头、加注管路

与连接设备的连接处、补给管路连接总管接头处等)ꎬ应为其下方

的船体部分提供耐低温保护措施ꎮ
４. １. １. ３　 除紧急情况外ꎬ加注船应严禁主动向大气中排放天

然气ꎮ

第 ２ 节　 加 注 管 系

４. ２. １　 一般要求

４. ２. １. １　 加注管路的接头应减少至管系安装和维护所需的

最小数量ꎮ 所有的管路应进行足够的支撑ꎮ
４. ２. １. ２　 开敞甲板上的管路应进行防腐蚀处理ꎮ 连接设备

操作区域附近管路应进行防机械损伤设计和布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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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１. ３　 加注管路应独立于货物系统之外的其他管路ꎬ且不

应穿过起居处所、服务处所和控制站ꎮ
４. ２. １. ４　 应设置对加注管路进行除气和惰性气体吹扫的

装置ꎮ
４. ２. １. ５　 若加注管路上设有交叉管路ꎬ应设置合适的隔离阀

以防止燃料被输送到非用于加注侧的管路ꎮ
４. ２. １. ６ 　 对于加注过程中产生的蒸发气体(ＢＯＧ)ꎬ加注系

统应采取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的方式安全地利用或处理ꎬ以防止

ＢＯＧ 直接排放至大气ꎮ
４. ２. １. ７　 加注管路的液相出口和气相进口管路应安装足够

的加强和支撑结构以承受加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载荷ꎮ

第 ３ 节　 补 给 管 系

４. ３. １　 一般要求

４. ３. １. １　 液相和气相的连接总管接头附近应串联安装 １ 个

应急截止阀和 １ 个手动截止阀ꎬ或 １ 个手动截止阀和应急截止阀

的组合阀ꎮ
４. ３. １. ２　 补给管路应能进行惰化和除气ꎮ 除非不除气的后

果业经评估ꎬ并经船舶检验机构认可ꎬ否则补给管路闲置时ꎬ应保

持除气状态ꎮ
４. ３. １. ３　 液相和气相连接总管应安装足够的加强和支撑结

构ꎬ以承受补给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载荷ꎮ

第 ４ 节　 加 注 设 备

４. ４. １　 一般要求

４. ４. １. １　 加注船配备的加注设备应能适合 ＬＮＧ 传输作业的

需要ꎬ以保障加注作业的安全ꎮ
４. ４. １. ２　 加注船如配有异径接头ꎬ异径接头应以耐低温材料

制成ꎬ并能承受设计温度和设计压力ꎮ 异径接头应满足本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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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行业公认的技术标准①ꎮ

４. ４. ２　 柔性连接设备

４. ４. ２. １　 柔性连接设备通常由软管、软管操作设备(软管吊

臂 /托架)、加注接头及拉断阀等部件组成ꎮ
４. ４. ２. ２　 加注船如采用柔性连接设备ꎬ其软管的长度应考虑

加注船的布置、受注船的加注站ꎬ以及加注中的操作条件(包括系

统能适应的船与船之间的相对运动)ꎮ
４. ４. ２. ３　 采用柔性连接设备应设置具有在一定外力作用或

遥控驱动下自切断的拉断阀ꎬ该拉断阀应能充分保护软管不被拉

断ꎻ拉断阀应在一定外力作用下或遥控驱动下能够实现脱离功能ꎬ
防止软管破损ꎻ拉断阀切断后溢出的 ＬＮＧ 应尽可能的少ꎬ不对周

围船体造成低温伤害ꎮ

４. ４. ３　 加注臂

４. ４. ３. １　 加注臂应设有紧急脱离装置ꎮ 紧急脱离装置分离

后ꎬ加注臂外臂末端应向上移动使受注船安全离开ꎬ并能上抬至水

平位置以上ꎮ
４. ４. ３. ２　 加注臂应进行空载平衡设计ꎬ空载时ꎬ加注臂在任

意位置均应处于平衡状态ꎮ 当加注臂不使用时ꎬ应能安全固定ꎮ
４. ４. ３. ３　 加注臂应安装绝缘法兰ꎬ以使加注船与受注船舶之

间电气绝缘ꎮ 绝缘法兰的材料应满足 ＬＮＧ 传输的需要ꎬ且能承受

加注臂的设计载荷ꎮ
４. ４. ３. ４　 加注臂与船体结构之间应能安全牢固的连接ꎮ
４. ４. ３. ５　 加注臂应根据其工作及复位状态尺寸、船舶尺度及

布置以及服务对象等情况进行合理布置ꎮ

７１

① 如 ＧＢ / Ｔ １２４５９—２００５ «钢制对焊无缝管件»ꎬＨＧ / Ｔ ２０５９２ ~ ２０６３５—２００９«钢
质法兰、垫片、紧固件»中相应的 ＰＮ 系列或 ＣＬＡＳＳ 系列等ꎮ



第 ５ 章　 监控、报警及安全系统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５. １. １　 一般要求

５. １. １. １　 监控 /报警及安全系统之间应保持适当的分隔以限

制单个故障的影响ꎮ 这应包括要求提供指定功能的自动化系统的

所有部分ꎬ包括连接设备和供电ꎮ
５. １. １. ２　 除本章第 ２ 节对加注系统补充功能要求外ꎬ监控、

报警及安全系统尚应满足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

则»附则 ６“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或«内
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中仪表及自动化系

统的其他相关要求ꎮ
５. １. １. ３　 除本章第 ２ 节明确要求外ꎬ监控、报警及安全系统

还应涵盖 ＬＮＧ 补给、储存及加注在所有可能的工况出现的其他异

常及故障点ꎮ
５. １. １. ４　 ＬＮＧ 加注泵的控制除可在货物控制室遥控控制

外ꎬ还应能就地控制ꎮ
５. １. １. ５ 　 除另有规定外ꎬＬＮＧ 储存和加注系统的报警应布

置在货物控制室和机器处所ꎮ
５. １. １. ６　 ＥＳＤ 系统为安全系统的一部分ꎮ

第 ２ 节　 加注系统及供气系统的补充功能要求

５. ２. １　 功能要求

５. ２. １. １ 　 ＬＮＧ 液货舱应能进行压力监控ꎬ并在货物控制室

进行集中显示ꎮ
５. ２. １. ２ 　 ＬＮＧ 液货舱应有高压报警ꎬ储罐压力超过压力释

放阀整定值 ９０％时应触发高压报警ꎻ
５. ２. １. ３ 　 ＬＮＧ 液货舱应有液位监控ꎬ并在货物控制室进行

８１



集中显示ꎮ
５. ２. １. ４　 ＬＮＧ 液货舱应有高液位及低液位报警ꎮ
５. ２. １. ５ 　 ＬＮＧ 液货舱应有温度监控ꎬ并在货物控制室进行

集中显示ꎮ
５. ２. １. ６　 ＢＯＧ 罐(如设有)应有压力监控ꎬ并在货物控制室

进行集中显示ꎮ
５. ２. １. ７ 　 ＬＮＧ 热交换器出口应有压力及温度异常报警ꎬ并

自动关闭 ＬＮＧ 泵(如设有)及相关的阀件ꎮ
５. ２. １. ８ 　 ＬＮＧ 泵出口管路应有高压报警ꎬ并自动停止 ＬＮＧ

泵运行ꎮ
５. ２. １. ９　 ＬＮＧ 潜液泵应有低液位及排出压力低报警ꎮ
５. ２. １. １０　 ＬＮＧ 泵电机应有过载和短路保护ꎬ并将报警信号

送至货物控制室进行显示ꎮ
５. ２. １. １１　 ＬＮＧ 加注管路的截止阀和加注设备与受注船连

接接头之间应设置压力表ꎮ
５. ２. １. １２　 加注设备异常报警ꎬ并自动关闭加注管路上的应

急截止阀及关停相应的 ＬＮＧ 输送泵ꎮ
５. ２. １. １３　 ＬＮＧ 液货舱向 ＬＮＧ 燃料罐驳运 ＬＮＧ 过程中ꎬ当

监测到燃料罐压力高时应发出报警ꎬ同时应自动关闭驳运管路上

的应急截止阀及停止 ＬＮＧ 输送泵ꎮ

第 ３ 节　 紧急切断系统

５. ３. １　 一般要求

５. ３. １. １　 本节 ＥＳＤ 系统的目的是当货物液体或蒸气在转运

时出现紧急情况时ꎬ停止货物流动或泄漏ꎮ ＥＳＤ 系统旨在将货物

系统回归到安全的静态状态ꎬ以便可以采取补救行动ꎮ
５. ３. １. ２　 应设置紧急切断(ＥＳＤ)系统ꎬ在补给和加注期间ꎬ

ＥＳＤ 系统应能快速和安全的停止 ＬＮＧ 转运作业并隔离船舶(如适

用)ꎮ
５. ３. １. ３　 除本节明确要求外ꎬＥＳＤ 系统尚应满足本局«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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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附则 ６“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

构造和设备规则”或«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的其他相关要求ꎮ
５. ３. １. ４　 ＥＳＤ 系统应提供手动和自动的操作方式ꎮ
５. ３. １. ５　 ＥＳＤ 系统的手动操作位置应至少包括 ２ 处ꎬ其中之

一为货物控制室或等效位置ꎬ另一处应设置在便于观察操作的位

置ꎬ同时应尽可能易于到达和撤离ꎬ一般设置在逃生通道路径上ꎬ
且其布置应能防止被误触动ꎮ ＥＳＤ 的手动操作不应借助其他关

断系统来完成其功能ꎮ
５. ３. １. ６　 ＥＳＤ 系统动作时应能切断本船加注 /补给管路上的

应急截止阀并关停 ＬＮＧ 输送泵ꎬ每一加注管路上的应急截止阀的

操作应相互独立ꎮ
５. ３. １. ７　 ＥＳＤ 系统动作时应能切断并脱开加注设备(如适用)ꎮ
５. ３. １. ８　 除 ５. ３. １. ６ 和 ５. ３. １. ７ 明确要求外ꎬ在紧急情况下

(在补给和加注期间)ꎬＥＳＤ 动作还应涵盖其他必要设备关闭和停

止ꎬ如用于货物蒸气返回、管路清洗的设备等ꎬ以实现 ５. ３. １. １ 的

总体功能目标ꎮ
５. ３. １. ９　 ＥＳＤ 系统动作时应在加注操作位置和货物控制室

发出声光报警ꎮ
５. ３. １. １０　 探测到货物区域和 /或 ＬＮＧ 压缩机、泵、货物处理

装置所在的处所的露天甲板失火时ꎬＥＳＤ 系统应自动启动ꎮ 露天

甲板上使用的探测方法应至少覆盖液货舱的液体和蒸气气室、加
注 /补给总管和液体管路经常被拆开的区域ꎮ 探测可通过设计成

在温度 ９８℃和 １０４℃之间熔化的易熔元件①ꎬ或通过区域失火探测

方法ꎮ
５. ３. １. １１　 ＥＳＤ 系统应能显示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１)ＥＳＤ 状态ꎻ

０２

① 如采用温度熔断器或类似电子元件作失火检测ꎬ应在每一位置安装两个温度

熔断器ꎬ其一用作 ＥＳＤ 系统触发动作ꎬ其二用作失火位置指示ꎮ



(２)ＥＳＤ 事件、异常和故障的历史记录ꎻ
(３)报警项目ꎮ

５. ３. ２　 加注作业 ＥＳＤ 系统功能要求

５. ３. ２. １　 本节内容适用于为海船加注 ＬＮＧ 燃料的加注船的

ＥＳＤ 系统技术要求ꎮ
５. ３. ２. ２　 ＥＳＤ 系统应能与受注船通讯ꎬＥＳＤ 信息应通过一条

硬线数据链传输数据ꎬ该通讯应至少涵盖两船液货或燃料系统重

要故障和异常的综合自动报警和手动报警ꎮ
５. ３. ２. ３　 如 ５. ３. ３ 实施确有困难ꎬ加注船应能提供 ＥＳＤ 发

讯设备供受注船操作人员就地手动操作ꎬ该 ＥＳＤ 发讯设备应通过

有线连接的方式与加注船 ＥＳＤ 系统连接ꎮ
５. ３. ２. ４　 ＥＳＤ 系统在出现包含但不限于如下情形时应自动

执行 ５. ３. １. ６ 至 ５. ３. １. ９ 所述动作:
(１)手动触发ꎻ
(２)５. ３. １. １０ 所述区域或处所失火ꎻ
(３)电源供应失效①ꎻ
(４)ＥＳＤ 系统故障ꎻ
(５)ＬＮＧ 阀遥控系统失压故障ꎻ
(６)接收到受注船 ＥＳＤ 信号ꎬＥＳＤ 信号可以是 ５. ３. ２ 所述的

报警信号ꎮ

５. ３. ３　 补给作业 ＥＳＤ 系统功能要求

５. ３. ３. １　 本节内容适用于在接受岸站补给(或类似工况)加
注船的 ＥＳＤ 系统ꎮ

５. ３. ３. ２　 船舶 ＥＳＤ 系统可按照公认标准②包含船岸连接ꎮ

１２

①

②

ＬＮＧ 泵及其他动力设备应设计为当恢复供电后不应自动重新启动ꎮ
ＩＳＯ ２８４６０:２０１０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液化天然气用设备和设施—自船至岸上

的分界面和港口作业ꎮ



５. ３. ３. ３　 加注船可配备与岸站相适应的通讯系统ꎬ用来传输

数据、ＥＳＤ 信号、ＥＲＳ 信号和语音ꎮ
５. ３. ３. ４　 ＥＳＤ 系统在出现包含但不限于如下情形时应自动

执行 ５. ３. １. ６ 至 ５. ３. １. ９ 所述动作:
(１)５. ３. ２. ４(１)至(５)所述情形ꎻ
(２)ＬＮＧ 液货舱过充液位高高位报警①ꎻ
(３)接收到岸站 ＥＳＤ 信号ꎮ

２２
① 液位高高位报警应独立于 ＬＮＧ 液货舱液位测量系统ꎮ



第 ６ 章　 电 气 设 备

第 １ 节　 电 气 设 备

６. １. １　 一般要求

６. １. １. １　 除满足本章要求外ꎬ加注船的电气设备还应满足本

局«国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或«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

规则»的相关要求ꎮ
６. １. １. ２　 加注船所配备的电气装置应能使易燃货品失火和

爆炸的危险降至最低程度ꎮ

６. １. ２　 配电系统

６. １. ２. １　 可采用下列配电系统:
(１)直流双线绝缘系统ꎻ
(２)交流单相双线绝缘系统ꎻ
(３)交流三相三线绝缘系统ꎮ
６. １. ２. ２　 应设有连续监测系统绝缘电阻异常低时发出报警

的装置ꎮ 此项装置的监测范围应包括接往安装在危险处所的电气

设备或路过危险处所的所有电路(本质安全电路除外)ꎮ
６. １. ２. ３　 ＬＮＧ 泵及其他加注动力设备应直接由主配电板供

电ꎬ但如其获得完全选择性保护则可例外ꎮ

６. １. ３　 电源

６. １. ３. １　 主电源装置应能确保为保持加注船处于正常操作

状态和满足正常操作条件所必需的所有电气设备供电ꎮ
６. １. ３. ２　 主电源应至少由 ２ 台独立的发电机组组成ꎮ
６. １. ３. ３　 加注船应设有应急电源ꎬ应急电源应选用独立的蓄

电池组或发电机组ꎮ
６. １. ３. ４　 除本局有关法规和本局按规定程序认可和公布的中

３２



国船级社的有关规范明确规定外ꎬ还应对下列设备提供应急供电:
(１)气体探测系统ꎻ
(２)视频监控系统ꎻ
(３)加注作业紧急操作所需的动力设备(如紧急脱离装置)ꎻ
(４)加注设备、燃料供应和 ＬＮＧ 液货舱的监测报警系统ꎮ
６. １. ３. ５　 除本局相关法规明确规定外ꎬ还应对下列各处提供

应急照明:
(１)货物控制室、营业室、加注设备就地操作位置ꎻ
(２)加注船与受注船的人员通道(如适用)ꎻ
(３)加注设备与受注船的连接处ꎻ
(４)布置有加注设备的区域及其通道ꎮ
６. １. ３. ６　 应急电源供电时间ꎬ应符合本局«国内航行海船法

定检验技术规则»第 ２￣１ 章 ３. ３ 或«内河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
第 ５ 篇 ２. ３. ４ 条中对货船应急电源供电时间的有关要求ꎮ

６. １. ４　 照明

６. １. ４. １　 主照明系统应向全船人员容易到达、使用的所有处

所和空间提供充分的照明ꎬ并应由主电源供电ꎮ
６. １. ４. ２　 加注船与受注船之间区域应有良好照明ꎮ
６. １. ４. ３　 加注作业时必要的设施及操作地点应有照明ꎮ
６. １. ４. ４　 加注操作主照明照度应不低于表 ６. １. ４. ４ 中的要求ꎮ

主照明照度要求 表 ６. １. ４. ４

位　 　 置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照度标准值(ｌｘ)

　 ＬＮＧ 相关设备 (如:泵、压缩机、
阀、加注设备等)的操作位

操作位高度 １００

　 仪表显示位置ꎬ如指示仪表、液位

计等
测控点高度 １５０

　 露天甲板 ＬＮＧ 相关设备 顶部 ７５

　 人员通道 地面 ３０

４２



　 　 ６. １. ４. ５ 　 加注船应设置应急照明ꎬ应急照明范围应符合

６. １. ３. ５的规定ꎮ
６. １. ４. ６　 应急照明的照度值除另有规定外ꎬ不低于该场所一

般照明照度值的 １０％ ꎬ且用于疏散通道的照明照度值不低于

０. ５ｌｘꎮ
６. １. ４. ７　 由营业室至干舷甲板救生设备登乘处的脱险通道

全线(包括拐弯和岔路口)距甲板高度不超过 ０. ３ｍ 处ꎬ应设置本

局接受或公认的标准的灯光或光致发光条显示标志①ꎮ 该显示标

志应使外来人员能够辨认出整个脱险通道出口ꎮ
若采用灯光ꎬ则应由应急电源供电ꎮ
６. １. ４. ８　 应在加注作业区中易于观察的位置安装可以自动

和手动控制的红色警示灯ꎬ警示灯应在加注过程开始时自动启动ꎮ
警示灯闪光频率为每分钟 ５０ ~ ７０ 闪次ꎮ

６. １. ５　 视频监控系统

６. １. ５. １　 加注船应配备视频监控系统ꎬ视频监控的范围应至

少覆盖露天甲板的液货舱、布置有加注设备的区域ꎬ并在控制室或

有人值班地点集中进行显示ꎮ

６. １. ６　 防雷

６. １. ６. １　 加注船应设置有效的措施ꎬ以降低雷击、静电和杂

散电流可能带来危害的风险ꎮ
６. １. ６. ２　 布置在开敞甲板的 ＬＮＧ 液货舱ꎬ外层壳体为非金

属或厚度小于 ４ｍｍ 的钢质材料时ꎬ应设置防直击雷的装置ꎬ防直

击雷装置离开液货舱外壳的距离应不小于 ３ｍꎮ
６. １. ６. ３　 布置在开敞甲板的 ＬＮＧ 液货舱ꎬ当液货舱外层壳

体为厚度不小于 ４ｍｍ 钢质材料时ꎬ可不必单独设置接闪器(如需

５２

① 参见本局接受的 ＩＭＯ Ａ. ７５２(１８)决议«关于客船低位照明的评估试验和应用

指南»和 ＩＳＯ １５３７０:２００１ 出版物«关于客船低位照明»ꎮ



要设置时ꎬ应设置避雷网或避雷线ꎬ但不应设置避雷针)ꎬ但液货

舱外壳应有良好接地ꎬ接地点不应少于两处ꎬ接地导体截面积满足

雷电流下引的要求(铜质:截面积不小于 ７０ｍｍ２ꎻ钢质:截面积不

小于 １００ｍｍ２ꎻ铝合金:截面积不小于 ８４ｍｍ２)ꎮ
６. １. ６. ４　 可燃气体透气管应装设避雷针进行保护ꎬ透气管应

位于避雷针保护范围内ꎬ且避雷针应高于透气管出口位置 ２ｍꎬ避
雷针距管口的水平距离应不小于 ３ｍꎮ 但有措施保证或能证明火

焰无法沿该透气管向下蔓延时ꎬ可不设置避雷针ꎮ

６. １. ７　 防静电及杂散电流

６. １. ７. １ 　 为防止静电放电危害ꎬＬＮＧ 液货舱及其处理装置

和管系ꎬ除直接或通过支承件焊接固定安装在船体上之外ꎬ应加专

用的接地搭接片ꎻ采用法兰接头的各 ＬＮＧ 管的管段之间、采用不

导电材料(例如聚四氟乙烯)垫片或密封件的膜片阀亦应加搭接

片连接ꎬ并与船体结构保持良好的电气连接ꎮ 该搭接片应用铜或

导电良好的耐腐蚀材料制成ꎬ其截面积应不小于 １０ｍｍ２ꎮ
６. １. ７. ２　 在加注船上供受注船及码头的人员入口处ꎬ应设置

能消除人体静电的接地装置ꎮ
６. １. ７. ３　 ＬＮＧ 液货舱内不应存在任何未接地的浮动物ꎮ
６. １. ７. ４　 金属设备在装入 ＬＮＧ 液货舱前ꎬ必须有效安全地

与船体结构跨接ꎬ且必须保持接地直至被拆除ꎮ
６. １. ７. ５　 加注船的护舷设施应与靠泊的受注船舶绝缘ꎮ
６. １. ７. ６　 加注船与受注船之间的通道(如有)不应成为两者

间的电气通路ꎮ
６. １. ７. ７　 加注船应在柔性连接设备和加注臂上装有一个绝

缘法兰或单独的一段不导电软管ꎮ
６. １. ７. ８　 绝缘法兰或单段不导电软管ꎬ不宜因与外部金属接

触而形成短路ꎮ
６. １. ７. ９　 绝缘法兰和不导电软管应定期测试ꎬ其中加注软管

绝缘法兰或不导电软管电阻值应不小于 １０００Ωꎻ对加注臂而言ꎬ当
６２



加注臂处于空载时ꎬ绝缘法兰的电阻值应不下小于下列数值:
水压试验前:电压 > １０００Ｖ 时ꎬ≥１００００Ω
水压试验后或作业状态:电压为 ２０Ｖ 时ꎬ≥１０００Ω
６. １. ７. １０　 不应采用断开阴极保护系统代替绝缘法兰或不导

电软管ꎮ
６. １. ７. １１　 不应使用跨接电缆连接受注船和加注船ꎮ

６. １. ８　 通信及广播系统

６. １. ８. １　 在加注操作位置、货物控制室、驾驶室、营业室(如
适用)等重要地点要求设有声力电话或蓄电池供电的电话作为通

信工具ꎮ
６. １. ８. ２　 应至少配备 ３ 台合格防爆型无线电对讲机ꎬ以满足

作业需要ꎮ
６. １. ８. ３　 应配备广播系统ꎬ广播系统的扬声器应至少布置在

工作人员居住的舱室和通常有人的工作处所ꎬ还应具备对受注船

单向传话的功能ꎮ
６. １. ８. ４　 广播系统遥控装置应安装在货物控制室或驾驶室ꎮ

第 ２ 节　 危险区域划分

６. ２. １　 危险区域划分及设备

６. ２. １. １ 　 危险区域划分及设备配备应满足本局«国际航行

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附则 ６“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

和设备规则”第 １０ 章或«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

术规则»第 １０ 章的有关要求ꎮ
６. ２. １. ２　 电气设备的防爆类、级别和温度组别ꎬ应根据电

气设备周围可能出现的任何气体(混合物)或蒸气(混合物)的

气体分类、分级和引燃温度予以选取ꎮ 适用于可能存在天然气

的危险区域的防爆设备的防爆类、级别和温度组别应不低于

ⅡＡꎬＴ２ꎬ蓄电池室的防爆设备的防爆类、级别和温度组别应不

低于ⅡＣꎬＴ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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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１. ３　 加注船的设备布置ꎬ还应考虑加注船与受注船舶和

岸站之间的相互影响ꎬ在舷边宜布置防爆型电气设备ꎮ
６. ２. １. ４　 营业室内如设有与加注作业有关的监测仪表设备ꎬ

则营业室内的仪表设备应采用间接读出系统ꎬ且应将仪表设备设

计成在任何情况下能防止可燃气体泄漏至营业室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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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７ 章　 消　 　 防

第 １ 节　 一 般 规 定

７. １. １　 一般要求

７. １. １. １　 除本章有明确规定外ꎬ加注船消防尚应满足本局

«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附则 ６“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

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或«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

验技术规则»的相关要求ꎮ

第 ２ 节　 防火与灭火

７. ２. １　 水雾系统

７. ２. １. １　 加注船上应安装用于冷却、防火以及船员防护的水

雾系统ꎬ该水雾系统的覆盖范围除满足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

检验技术规则»附则 ６“国际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

则”或«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的相关要

求外ꎬ尚应覆盖甲板上布置有加注设备的区域ꎬ如设有加注管路、
连接设备及相关阀件的区域ꎮ

７. ２. １. ２　 如果加注船水雾系统分为 ２ 个或多个区段ꎬ则应由

一个独立的区段服务于布置有加注设备的区域ꎮ
７. ２. １. ３　 水雾系统供水泵的排量应足以供应同时向所有区

域喷水所需的水量ꎬ或者ꎬ如果系统本已分成几个区段ꎬ则供水泵

的布置和排量应能达到同时向任一区段、布置有加注设备区域及

本局«国际航行海船法定检验技术规则»附则 ６“国际散装运输液

化气体船舶构造和设备规则”或«内河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法

定检验技术规则»所规定的范围供水ꎮ

７. ２. ２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７. ２. ２. １　 加注船舶应在下述位置配备相应数量的手提式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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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灭火器:
(１)布置有加注设备区域附近应设置 １ 具至少 ５ｋｇ 的手提式

干粉灭火器ꎻ
(２)在气体燃料发动机附近及其所在机器处所的入口处ꎬ应

至少各设置 １ 具容量不小于 ５ｋｇ 的手提式干粉灭火器ꎮ

７. ２. ３　 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

７. ２. ３. １　 兼具加注 ＬＮＧ 燃料和船用燃油功能的加注船ꎬ应
配备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ꎮ

７. ２. ３. ２　 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应满足以下功能:
(１)供给泡沫的装置应能将泡沫输送到整个油舱甲板区域ꎬ

并且能送入甲板已经破裂的任何货油舱内ꎮ
(２)甲板泡沫系统操作应简单而迅速ꎮ 系统的主控制站应布

置在油舱区以外靠近起居处所的适当处ꎬ且在被保护区域万一失

火时能易于到达和可操作的地点ꎮ
７. ２. ３. ３　 固定式甲板泡沫灭火系统的配备应根据货油舱舱

容满足本局有关法规中闪点不大于 ６０℃油船的相关要求ꎬ对于油

舱区燃油载重量小于 ４０００ｔ 的加注船可不要求装设泡沫炮ꎬ而只

要求装设泡沫枪ꎮ
７. ２. ３. ４　 应只提供一种类型的泡沫原液ꎬ不应使用普通蛋

白泡沫ꎮ 若能够提供证明ꎬ船上所使用的干粉灭火剂与普通蛋

白泡沫具有相容性ꎬ则经船舶检验机构同意可允许使用普通蛋

白泡沫ꎮ

７. ２. ４　 水幕系统

７. ２. ４. １　 应在靠近 ＬＮＧ 加注区域的舷侧设置水幕系统ꎬ用
于可能发生火灾时的防护ꎮ 水幕系统的设置范围应延伸至加注区

域两端以外各 ５ｍꎮ
７. ２. ４. ２　 水幕系统形成的水幕高度应足够保护加注操作人

员及加注设备ꎮ
０３



７. ２. ４. ３　 水幕喷头的安装不应影响船舶的系缆和燃料加注

作业ꎮ
７. ２. ４. ４　 水幕系统的控制装置应布置在远离连接设备的适

当地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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